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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1 年 12月 11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 
 
 

 谨提请注意 2001 年 12月 10 日欧洲联盟主席以欧洲联盟名义发表的关于中

东问题的声明（见附件）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 

           让·德鲁伊（ 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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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1 年 12月 11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
[原件：英文和法文] 

 

  2001 年 12月 10日欧洲联盟主席以欧洲联盟名义发表的关于中东问题

的声明 
 
 
 

 目前中东局势极其严重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。 

 我们深信，只有欧洲联盟、联合国、美国和俄罗斯联邦采取坚决、协调的行

动，才能帮助各方打破暴力循环，再次致力于寻求和平。这就要求： 

• 重申并充分承认以色列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、安全生活的不可改变

的权利； 

• 建立独立自主的、民主的巴勒斯坦国，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。 

 首先，必须作出下列承诺： 

•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：拆毁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网络，包括逮捕

并起诉所有嫌犯；用阿拉伯文公开呼吁停止武装起义； 

• 以色列政府：撤出武装部队，停止法外处决行为；取消对巴勒斯坦人民

实行的封锁和一切限制；冻结定居点。 

 根据欧洲联盟的这一立场、以及我们今天在布鲁塞尔与西蒙·佩雷斯和纳比

勒·沙斯的讨论情况，我们已请欧洲联盟秘书长兼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

访问该区域，并向欧洲理事会 Laeken会议提出报告。 

 目的是与联合国、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一道，推动直接了当地迅速恢复谈判。 

 

 


